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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新快报讯 记者范昊怡报道 近年
来银行机构违规涉企收费问题有所减
少，但是部分银行及分支机构仍然认识
不到位、落实不彻底，提供融资过程中
存在强制搭售保险产品、超公示标准收
取市场调节价费用、未提供服务而收费
等行为。 7 月 8 日，中国银保监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2020 年第 6 号通报
《关于银行违规涉企收费案例的通报》
（下称《通报》），通报了 6 个违规涉企收
费案例。

2 亿元贷款强制搭售保险产品
银保监会通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贵州省湄潭县支行在贷款中搭售 4 万多
元的保险，手续费高达 1 万多元。

通报指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
省湄潭县支行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和 10 月 31 日向某公司发放“湄潭县
中部片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

贷款合计 2 亿元。2018 年 7 月 25 日，湄
潭县支行要求借款人出具了购买由本
行代理保险的承诺书，作为贷款发放条
件。 借款人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购买了
湄潭县支行代理的华安财产保险公司
遵义支公司的保险产品， 保费合计 4.5
万元， 湄潭县支行收取代理手续费 1.1
万元。

不合理收取市场调节价费用
中国农业银行两家支行因不合理收

取市场调节价费用受到通报。
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

特市支行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为某公
司开立不可撤销国内信用证， 金额人民
币 50 万元， 有效日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 ， 以借款人 2018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3 月 12 日的 50 万元单位定期
存单为质押，收取开证手续费 5 万元，收
费依据为 《中国农业银行服务收费价格

目录》，国内信用证开证手续费采取协议
定价。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辖内大型商业
银行开立国内信用证手续费一般按开证
金额 0.05%－1%收取， 即开立金额为 50
万元的国内信用证最高收取 5000 元手
续费。 此笔国内信用证开证手续费 5 万
元， 为当地同类型机构最高收费的 10
倍； 与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分行执行的同期限企业存单质押贷款相
比较， 开证手续费收入是相应贷款利息
收入的 22 倍。

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石狮市支行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与某公司签订 《中国
农业银行“尊享版·银企通”系列对公人
民币结算套餐服务协议》，约定服务期限
为一年，套餐价格为 52 万元/年，并向客
户收取该笔费用。 《中国农业银行“尊享
版·银企通”系列对公人民币结算套餐服
务价格表》显示，该套餐价格标准为 1 万
元/年。 石狮市支行超定价标准多收取

51 万元费用。

未提供实质性服务而收取费用
在银监会的通报中， 大连银行收取

费用与提供服务不符， 北京农商银行超
公示标准收取手续费均受到点名。 还有
银行没干活却收了钱， 如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青岛分行（乙方）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与某公司（甲方）签订《票据池业务合
作协议》，约定“乙方及乙方协办行为甲
方及甲方成员单位提供票据池业务，乙
方有权向甲方收取票据池管理费人民币
贰拾万元”，合作期限为一年。 协议签订
当日，青岛分行向甲方收取管理费 20 万
元。青岛分行“商业汇票管理系统”显示，
截至 2019 年 9 月 16 日， 该分行并未通
过物理空间或电子网络渠道向甲方提供
协议约定的票据贴现、 质押融资等融资
类服务，以及票据入池、保管、信息查询、
到期托收等服务。

银保监会通报 6起银行违规涉企收费
1万元的套餐价收了 52万元，2亿元贷款强行搭售保险

有观点认为，保险“堵漏”不应伤害消费者权益，重点应该放在乘客信息核对管理上

险企修改免责条款为航班延误险“堵漏”

所谓航班延误险是指被保人（乘客）
支付保费， 当保险合同约定的延误情况
发生，投保人就将获得相应的赔付，从数
元到数百元不等。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航
班可同时投保多家保险公司的航延险，
一次延误获赔的金额或可高达 5000 元
以上。

近年来，消费者利用航延险“骗保”
的案件并不鲜见。2020 年 4 月，南京某企
业高管因涉嫌航延险骗保案被刑拘 ；5
月， 上海市公安局披露了该市首例航延

险系列保险诈骗案， 涉案金额超过 2000
万元。 此类型事件给保险业带来警示，目
前市场上的航延险在条款设计上确实存
在不少漏洞，给了一些人“薅羊毛”或“赌
博押宝”的空间和机会，更暴露出保险公
司在航延险风控管理和核保方面存在严
重的问题。

新快报记者留意到，“南京航空延误
险涉嫌骗保案件”发生后，多家保险公司
和商旅平台修改了航延险理赔规则，被
保险人合理推测（航班会延误）、未实际

乘机等，均被列入免赔范围内，试图以此
堵上“靠航班延误致富”的漏洞。

记者在携程旅行平台随机挑选了一
张广州至北京的机票， 机票中的航空延
误险可自行勾选，保险产品名称为众安保
险航空延误险，保费为 20 元/份，规定被
保人必须乘坐投保航班且航班抵达目的
地时延误 2 小时（含）及以上赔偿 200 元。
该航延险条款中明确指出， 投保人在预
订航班或投保时就已经知道或合理推断
可能发生延误，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

保险公司修改航班延误险理赔规
定，让事件再次引发热议。 毋庸置疑，将
未实际乘机及合理推测列入免赔范围内
的做法，对那些打航空延误险主意的人，
的确是斩断了生财之道。 但也有观点认
为， 对于其他普通乘客而言，“新理赔规
则”有失公平。

“表面上看 ，把合理推测列入免赔
范围似乎不失为‘堵漏’之策，解释权在

保险公司一方 ， 究竟什么是 ‘合理推
测’，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其实也很难做
出精准的界定。 ”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锦阳认为，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
款免责，仅凭保险公司的主观猜测和判
断，就对乘客做出“免赔”决定 ，很容易
损害到不特定乘客的合法权益，陷入信
任危机。

“保险合同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射幸

合同， 这种射幸性质是由保险事故的发
生具有偶然性的特点决定的， 即保险人
承保的危险或者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保
险金的条件的发生与否，均为不确定。 ”
资深保险代理人谢先生向新快报记者表
示，航班延误险是一种财产保险，如果保
险公司基于上述理由而拒绝赔偿， 该种
保险就不再是保险， 而是因乘坐航班而
附加在乘客上的一种“税收”。

事实上， 航延险骗保事件多发
也与保险公司自身风控不严有关 。
新快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部分
保险公司在出险后并不会专门针对
机票使用的情况进行核对， 对于被
保险人是否真正乘坐了航班， 航班
延误是否确实对被保险人造成了损
失的情况，有时保险公司并不知情。

“李某之所以‘索赔’成功，很大
一部分是从亲戚那儿以投资理财的
说辞骗取信息， 在其他一些类似案
件中， 同样出现了通过盗取他人信
息，顺利办理航空延误险的情况。 ”
一位资深律师人士分析指出， 航空
延误险的真正漏洞， 并不在于有关
乘客“未实际乘机”和“合理推测”，
而在于对乘客信息的核对管理 “失
守”，确实有必要对保险合同的办理
程序作出相应规范。

上述人士建议 ，保险公司修改
理赔规则 ， 可以把焦点放在违反
《保险法 》规定的 “如实告知 ”义务
上 ，明确违反者归入无效 ，还要严
格比对乘客信息， 防止掉进保险诈
骗的陷阱。

“航延险产品对个人最高购买
和理赔次数无限制， 也为众多骗保
者在类似事件中继续获益提供便
利。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系副主任宋
占军向新快报记者表示， 保险公司
可以根据产品情况限定投保保单份
数及补偿上限。

需要注意的是， 保险公司要想
核对保单的情况， 需要保险公司之
间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保险公司与
保险公司、 航空公司之间实现信息
共享。

■新快报记者 刘威魁

“5 年近 900 次飞机延误 ，涉嫌累计
骗取保险理赔金 300 余万元。 ”近期，一女
子利用航班延误险（下称“航延险”）涉嫌实
施保险诈骗的案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暴露了航延险的规则漏洞。事发后，有险
企开始亡羊补牢， 试图通过修改保险条款
的方式，堵上“靠航班延误致富”的漏洞，将
被保险人合理推测（航班会延误）、未实际
乘机等情况列入免赔范围内。然而，保险公
司的这一做法并不被认可， 被指变相侵犯
大部分普通保险消费者的利益。 有观点认
为，航延险骗保事件的多发，部分与保险公
司自身风控不严有关， 保险公司修改理赔
规则，也要兼顾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重点应
该放在乘客信息的核对管理上。

航延险“骗保”案件屡发事件

“合理推测”难鉴定 条款修改被指有失公平观点

加强乘客信息的
核对管理是重点

破局

■新华社图


